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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獅子會300B 5區總監辦事處  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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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 旨：函知召開本區2025-2026年度首席代表大會及第三屆年會暨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之相關文件，請各分會會長將附件資料轉知參加出席人員，準時辦理報到手續，敬請  查照。
說   明：一、本區首席代表大會訂於4月18日(星期六)下午4:00報到4:30開始，假東街日本料理(地址：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二段81號)
二、首席代表大會出席人員：總監、前任總監、第一副總監、第二副總監、第三副總監、前總監、區行政幹部、年會主席、專區主席、分區主席、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、議事組組長、選務組組長、首席代表(會長)。
三、本區年會訂於4月19日(星期日)中午12:10報到，假青埔會展中心(地址：中壢區領航北路一段99號）舉行。
四、年會出席人員：所有註冊人員(正、副代表、觀察員)。
五、理監事選舉時，因故未能出席之正代表，可填寫附件之委託書，委託同一分會之副代表執行，於本次年會中代行人民團體法規之權利，惟應注意事項：
(一)受委託人限為同一分會之副代表。
(二)每位副代表，限受委託一人。
(三)未經委託人簽章者無效。
(四)受委託人應將委託書交至選務組。
六、2026-2027年度總監、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副總監、300B複合區第二副議長，依本區章程內規第三章第十五規定如正代表缺席時，不能委託代理投票。
七、正代表應攜帶印章、身分證或駕照或有照片之健保卡供選務人員進行身分辨識，以領取選票。
八、為維持年會秩序，便於典禮中辨識，年會當天請進場人員佩掛識別證(識別證於年會當天報到分發)。
九、請全體獅友著正式服裝。


 總監 

	類別
	日期
	午別
	時間
	項目
	參加人員
	地點

	首席代表大會
	115年
4
月
18日
星
期
六
	下　午
	04:30
|
06:30
	◎首席代表大會
1.報告年會暨代表大會籌備經過與日程表
2.報告候選人資格、正代表資格、提案審查等審查結果
3.報告議事規則、選舉辦法、開會須知
4.討論事項、臨時動議、自由發言
	總監、前任總監、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副總監、前總監、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、區行政幹部、年會主席、專區、分區主席、議事組長、選務組長、首席代表(會長)、各項審查委員會召集人
	東街日本料理

	第三屆年會暨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
	115
年
4
月
19日
星
期
日
	下　午
	12:10
|
01:00
	報到、註冊、領取資料
	總監、前任總監、第一、第二副、第三總監、前總監、區行政幹部、區職員、首席代表、正代表、副代表、觀察員
	青埔會展中心

	
	
	
	01:00
|
01:30
	年會進場式
	全體註冊獅友
	

	
	
	
	01:30
|
02:30
	◎年會開幕典禮
1.慶生會─慶祝本區成立3週年紀念
2.報告年會籌備經過，講述本區沿革史
3.向歷屆總監致敬
	全體註冊獅友
	

	
	
	
	02:30
|
03:30
	◎會員代表大會開始
1.主席、貴賓及主管機關代表致詞
2.報告區務、財務及監事會審查結果
3.討論提案
4.選務報告(報告本次選舉有關事宜)
	全體註冊獅友
	

	
	
	
	
	捐車儀式
	全體註冊獅友
	

	
	
	
	03:30
|
04:30
	◎選舉
總監、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副總監、理事、監事、300B複合區第二副議長
	正代表
	

	
	
	
	03:40
｜
06:00
	年會敘獎
	全體註冊獅友
	

	
	
	
	
	召開第四屆第一次理事、監事會議
選舉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、理事長
	第一次理事會
召集人：總監 楊嘉俊
出席人：新當選理事成員
第一次監事會
召集人：常務監事 獅友
出席人：新當選監事成員
	

	
	
	
	
	◎報告選舉結果
1.總監當選人致詞
2.副總監當選人致詞
	選舉結果，由選務組長報告
全體獅友參加
	

	
	
	
	
	◎唱獅子會會歌‧獅子吼
◎大會結束
	全體註冊獅友
	

	
	
	晚　上
	06:00
｜
09:00
	◎年會晚宴
◎歌唱比賽總決賽
	全體註冊獅友
	


提 案 討 論
第一案
提案單位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（台灣）國際獅子會第二聯合會桃園市第五支會
案　　由：本區第一屆自114年7月1日至115年2月28日止(2025-2026)之年度財務經費結算表與各項活動決算總表，提請審查案。
說　　明：本案均依年度財務經費結算表，配合年度工作計畫目標動支執行完畢，茲將執行結果製作年度財務經費結算表及各項活動決算總表，提請審查。
辦　　法：(1)本屆年度財務經費結算表及各項經費總表。
(2)本案經審查通過後，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審議。
決　　議：
第二案
提案單位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（台灣）國際獅子會第二聯合會桃園市第五支會
案　　由：本區第四屆自115年7月1日至116年6月30止(2026-2027)之年度工作計畫目標草案，提請審查。
說　　明：依本區章程第15條第4款規定，將新年度(第四屆)工作計畫目標草案，提請審查。
辦　　法：(1)2026-2027年度工作計畫草案。
(2)本案經第九次審查通過後，再提請審查委員會審查，於審查後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審議。
決　　議：
第三案
提案單位: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（台灣）國際獅子會第二聯合會桃園市第五支會
案　　由:本區第四屆自115年7月1日至116年6月30止(2026-2027)之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草案，提請審查。 

說　　明:依本區章程第15條第4款規定，將新年度(第四屆)經費收支預算草案，提請審查。
辦　　法:(1)2026-2027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草案。
(2)本案經第九次審查通過後，再提請審查委員會審查
(3)本案經審查通過後，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審議
決　　議：
第四案
提案單位: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（台灣）國際獅子會第二聯合會桃園市第五支會
案　　由: 擬修正本區章程附則第一條第一項、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七條第二項條文，詳如說明，謹提請討論。
說　　明:(1)為使章程附則符合組織現狀、修訂理監事候選人優先推薦順序及保障第三副總監權益，依據本區章程第十五條之規定，於本區章程附則明訂上開事項，爰修正本區章程附則第一條第一項、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七條第二項條文。
(2)檢附本區章程附則第一條第一項、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草案條文對照表。
辦　　法：(1)本案業經第九次理事會議決議通過，再提請審查委員會審查
(2)本案經審查通過後，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審議
決　　議：
第五案
提案單位: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（台灣）國際獅子會第二聯合會桃園市第五支會
案　　由:有關因2024-2025年度(第二屆)會館購置過戶所需，向李鴻昇副總監、洪葉辦事處主任各借款100萬元，預計今年度還款事宜，提請討論。
說　　明:一、2024-2025年度第二屆辦理會館過戶，因購館費用不足，在臨時監事會議通過，向2位李鴻昇副總監、洪葉辦事處主任各借款100萬元辦理過戶，如附件一。惟查，監事會職權為監督（監察）區內的事務執行、財務狀況等(參見章程第十九條)，確保其合法合規，並保護區內會員的利益，本件借款乙事並非監事會職權範圍，雖此案事後有經理事會追認，但依法於程序上乃是無效的決議。
二、本區第二屆與第三屆財務交接時，因帳務上是零交接，帳目表冊上未有顯示上開借款之數據資料，(如附件二)
三、經本區第三屆查實，於第二屆年度期間確實有上開2位借款人匯入的水單及銀行帳戶入帳資料。雖於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時有提案在114年6月30日前未償還時，將會館設定抵押給上開2位借款人，惟此案未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。
辦　　法:一、魏淑蓮議長捐贈給B 5區建館基金已於114年12月31日入帳，此筆建館基金目前已存於上海商業銀行延平分行開立”社團法人中華民國(台灣)國際獅子會第二聯合會桃園市第五支會”作為300B 5區建館基金專款專用戶。
二、依現行規章規定因涉及本區之財產處分，故建請上開2位借款人(李鴻昇副總監、洪葉副總監)借貸300B 5區之款項，提請理事會審議討論。
三、此案業經第九次理事會通過後決議通過，再提請審查委員會審查，經審查通過後提請會員代表大會，決議通過後，一個月內清償完畢。
決　　議: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(台灣)國際獅子會第二聯合會桃園市第五支會
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各候選人 籤號表
	2026-2027年度總監參選人 籤號表

	編號
	專區
	分區
	所屬分會
	姓名

	1
	二
	四
	新屋會
	郭承敬

	
	
	
	
	

	2026-2027年度第一副總監參選人   籤號表

	籤號
	專區
	分區
	所屬分會
	姓名

	1
	五
	九
	亞太會
	李鴻昇

	
	
	
	
	

	2026-2027年度第二副總監參選人      籤號表

	籤號
	專區
	分區
	所屬分會
	姓名

	1
	二
	四
	觀音女獅會
	洪　葉

	
	
	
	
	

	2026-2027年度第三副總監參選人    籤號表

	籤號
	專區
	分區
	所屬分會
	姓名

	1
	五
	十
	壢民會
	温莉翎

	
	
	
	
	

	2026-2027年度300B複合區第二副議長參選人      籤號表

	籤號
	專區
	分區
	所屬分會
	姓名

	1
	九
	十一
	平鎮會
	許新漢


	2026-2027年度監事參選人 籤號表

	籤號
	會名
	姓名
	籤號
	會名
	姓名

	1
	泰山會
	史永昌
	4
	壢青會
	邱奕杰

	2
	壢友會
	徐俊晴
	5
	大展會
	石治平

	3
	平鎮會
	邱垂松
	
	
	


	2026-2027年度理事參選人 籤號表

	籤號
	會名
	姓名
	籤號
	會名
	姓名

	1
	新屋會
	郭承敬
	10
	中原會
	劉家木

	2
	亞太會
	李鴻昇
	11
	龍興會
	張煥文

	3
	觀音女獅會
	洪　葉
	12
	自強會
	尤芳仁

	4
	壢民會
	温莉翎
	13
	中興會
	吳永盛

	5
	領航會
	鄧金祥
	14
	一路發會
	曾盛宗

	6
	忠孝會
	經復德
	15
	觀音女獅會
	梁淑惠

	7
	平鎮會
	張世賓
	16
	鑽石會
	周謹惟

	8
	巾幗會
	林靜華
	17
	中壢會
	許賢春

	9
	桃仲公益會
	林秉彥
	
	
	
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(台灣)國際獅子會第二聯合會桃園市第五支會
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委託書

	大會日期
	民國115年4月19日

	大會地點
	青埔會展中心

	委託人
	
	受委託人
	

	未能出席

原因
	

	委託事項
	本委託人茲委託上開受委託人代表出席本次大會，並代行使會議時人民團體法規定之權利。

	上立委託書屬實

立委託書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名蓋章：

　桃園市　  　　獅子會　　        分會蓋章：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115　年　　4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
附註：一、受委託人限為同一分會之副代表。

二、每位副代表，限受委託一人。

三、未經委託人簽章無效。

四、受委託人應將委託書交至選務組。
地址：320中壢區中正路257號7F


電話：03-4279366（代表號）


傳真：03-4279289


e-mail：lion300b5@gmail.com








裝





線裝





訂





受 文 者：如正(副)本所列人員
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7日


發文字號：(115)秘俊字第107號


速    別：
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
附    件：








正本：前任總監、第一副總監、第二副總監、第三副總監、前總監、區行政幹部、年會主席


專區主席、分區主席、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、分會會長、正代表








